
 

 1 

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保險業在國內設立

分公司（分社）經營業務，

應檢具下列書件，事先報

經主管機關核准： 

一、 增設分公司（分社）

申請表。 

二、 董事會（理事會）議

決增設分公司（分

社）之會議紀錄。 

三、 營業計畫書。 

四、 最近三年度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

報表。 

五、 公司治理執行情形

之說明。 

六、 預定負責人符合保險

業負責人應具備資

格條件準則之資格

證明。 

第四條  保險業在國內設立

分公司（分社）經營業務，

應檢具下列書件，事先報

經主管機關核准。 

一、 增設分公司（分社）

申請表。 

二、 董事會（理事會）議

決增設分公司（分

社）之會議紀錄。 

三、 營業計畫書。 

四、 最近三年度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

報表。 

五、 預定負責人符合保

險業負責人應具備

資格條件準則之資

格證明。 

一、 為強化保險業落實

公司治理，爰增訂

第五款規範，公司應

提供「公司治理執行

情形之說明」文件，

例如：保險業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所列應執

行條文之辦理情況及

未完成項目之改善說

明，以及未來主管機

關於審查時認為與保

險業公司治理情形有

關之其他指定事項

等。 

二、 原第五款移列第六

款。 

第十三條  保險業在國外設

立分支機構，應檢具下列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一、 申請書。 

二、 股東會或董事會議

事錄。 

三、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

定之資料或文件。 

保險業如申請在國

外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

者，應另檢具下列文件： 

一、 最近三年度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

報告。 

第十三條  保險業在國外設

立分支機構，應檢具下列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一、 申請書。 

二、 股東會或董事會議

事錄。 

三、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

定之資料或文件。 

保險業如申請在國

外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

者，應另檢具下列文件： 

一、 最近三年度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財務

報告。 

一、  為強化保險業子公

司或分公司洗錢防

制及打擊資恐之基

礎工程，及落實防

制洗錢活動，避免

我國保險業於國外

設立之子公司或分

公司成為洗錢及資

恐之管道，且因「保

險業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內部控制要

點」已訂有強化保

險業對國外分支機

構之管理，爰增訂

第二項第三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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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業計畫書，載明擬

經營之業務範圍、業

務之原則與方針、未

來發展計畫、未來三

年財務預測、內部組

織分工、與母公司或

總 公 司 之 隸 屬 關

係、人員配置及招募

培訓計畫等事項。 

三、 符合主管機關對

於國外子公司或分

公司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控管機制

要求之說明。 

四、 公司治理執行情形

之說明。 

五、未來三年可能投入資

本或出資額之階段

分析。 

六、 子公司之主要合資對

象說明。 

七、 預定負責人符合保險

業負責人應具備資

格條件準則之資格

證明。 

本辦法所稱國外分

支機構之負責人，指保險

業於國外設立之子公司由

我國保險業派任之董事長

及總經理、國外分公司之

經理人或國外代表人辦事

處之代表人。 

二、 營業計畫書，載明擬

經營之業務範圍、業

務之原則與方針、未

來發展計畫、未來三

年財務預測、內部組

織分工、與母公司或

總 公 司 之 隸 屬 關

係、人員配置及招募

培訓計畫等事項。 

三、 未來三年可能投入

資本或出資額之階

段分析。 

四、 子公司之主要合資

對象說明。 

五、 預定負責人符合保

險業負責人應具備

資格條件準則之資

格證明。 

訂公司應提供之申

請文件內容。 

二、  另 配 合 第 四 條 修

正，併同增訂第二

項第四款之申請文

件。 

三、  配合前揭修正，原

第二項第三款至第

五款移列第二項第

五款至第七款。 

四、  新增第三項明訂國

外分支機構負責人

之定義。 

第十四條  保險業應於主管

機關核准在國外設立分支

機構後三年內取得外國保

險主管機關之設立許可，

並於取得分支機構之設立

許可後一個月內，檢具下

列文件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四條  保險業應於主管

機關核准在國外設立分支

機構後三年內取得外國保

險主管機關之設立許可，

並於取得分支機構之設立

許可後一個月內，檢具下

列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

一、 第一項用語調整。 

二、 配合新增之第十三條

第三項關於國外分支

機構負責人之定義，

爰刪除第四款代表人

用語，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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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國保險主管機關

之核准函；已核發營

業執照者，並應檢附

執照影本。 

二、 外國保險主管機關

核准經營之業務項

目。 

三、 設立日期及詳細地

址。 

四、 負責人之姓名及聯

絡方式。 

查： 

一、 外國保險主管機關

之核准函；已核發營

業執照者，並應檢附

執照影本。 

二、 外國保險主管機關

核准經營之業務項

目。 

三、 設立日期及詳細地

址。 

四、 負責人或代表人之

姓名及聯絡方式。 

第十六條  保險業經主管機

關核准並於國外設立分支

機構者，其分支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時，應經董事

會決議後，檢具資料申

請主管機關核准： 

一、 變更分支機構組織

型態。 

二、 子公司或分公司增

加 資 本 或 營 運 資

金、讓受全部或部分

業務、變更負責人。 

三、 分公司配合當地保

險法令及商業習慣

辦理之各項保險業

務或資金運用，有不

符我國保險法令規

定者。 

四、 自行決定解散、停止

營業或裁撤。 

保險業於國外之子

公司或分公司，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檢具事由及

資料，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 變更營業地址或分

支機構所在地。 

二、 變更營業項目。 

第十六條  保險業經主管機

關核准並於國外設立分支

機構者，其分支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時，應檢具資

料再申請主管機關核准： 

一、 變更分支機構組織

型態。 

二、 子公司或分公司增

加 資 本 或 營 運 資

金、讓受全部或部分

業務、變更負責人。 

三、 配合當地保險法令

及商業習慣辦理之

各項保險業務，有不

符我國保險法令規

定者。 

四、 自行決定解散、停止

營業或裁撤。 

保險業於國外之子

公司或分公司，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檢具事由及

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一、 變更營業地址或分

支機構所在地。 

二、 變更營業項目。 

三、 減少營運資金或減

一、  為強化公司董事會

職能，對於公司變

更國外分支機構之

重要事項內容，應

經董事會決議後，再

行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及調整用語，爰

修正第一項文字。 

二、  保險業總機構及分

公 司 屬 同 一 法 人

格，其國外分公司

之資金運用，性質

上亦屬保險業之國

外投資，原則應依

保險業辦理國外投

資管理辦法規定辦

理，惟為賦予保險

業國外分公司之資

金運用，得有因地

制宜之彈性，爰於

第一項第三款增列

「或資金運用」文

字，俾保險業國外

分公司得於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逕

依當地保險法令及

商業習慣辦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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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減少營運資金或減

少資本。 

四、 重大營運政策之改

變。 

五、 已發生或可預見之

重大虧損案件。 

六、 經當地法院或主管

機關依其法令所為

之命令停業、撤銷、

廢止或解散。 

七、 其他重大事件。 

保險業於國外之代

表人辦事處，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報主管機關備

查： 

一、 變更負責人或地址。 

二、 經當地法院或主管

機關依其法令所為

之裁撤。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一月九日本辦法發布施行

日前已核准且設立之國外

代表人辦事處，於國外有

營業行為者，應依第一

項、第二項及第十八條規

定辦理。 

少資本。 

四、 重大營運政策之改

變。 

五、 已發生或可預見之

重大虧損案件。 

六、 經當地法院或主管

機關依其法令所為

之命令停業、撤銷、

廢止或解散。 

七、 其他重大事件。 

保險業於國外之代

表人辦事處，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 

一、 變更負責人或地址。 

二、 經當地法院或主管

機關依其法令所為

之裁撤。 

外，因國外子公司

具獨立法人格，應

適用當地政府法令

規定，併參考本國

銀行設立國外分支

機構應注意事項第

十點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爰明定第一

項第三款規範主體

為「分公司」，以資

明確。 

三、  第二項及第三項用語

調整。 

四、  鑑於本辦法九十七

年一月九日發布施行

日前，已有保險業者向

主管機關申請設立國

外代表人辦事處，且該

代表人辦事處有實際

經營業務之行為，為強

化監理，爰比照保險業

於國外設立分公司之

監理，增訂第四項，規

範該等辦事處應依第

一項、第二項及第十八

條規定辦理。 

 


